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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科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

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号）的精神，结合疫情防控实

际和学校专业领域特点，制定我校 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

称：硕招）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遵照自治

区党委政府和教育部工作要求，在确保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的前提下，统筹兼顾、精准施策、严格管理，稳妥做好硕士研究

生复试录取工作。 

二、工作原则 

（一）复试服从疫情。将师生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一切服

从疫情防控需要； 

（二）坚持“一校多策”。分期分批、错时错峰、分类开展

复试； 

（三）工作重心下移。压实培养单位责任，统筹管理，精准

施策，做到责权利相统一； 

（四）重视完成率。全面衡量，公平公正，择优录取，保证

生源质量，保证招生计划的完成。 

三、组织机构 

（一）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见附件1）。

全面负责学校研究生复试招生录取工作的部署、决策、协调与督

导等。组长由党委书记、校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研究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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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就业工作、规划工作的校领导和纪委书记担任，成员为以下

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研究生院（研工部）、 招生就业处、

发规处、监察室、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处、保卫处、后勤处、

团委、实验室与装备服务中心、现教中心、外国语教学部、临床

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中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护理学院、药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

第三临床医学院、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回医药现代化重点实验

室和生育力保持重点实验室。 

设立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主任为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校

长，副主任为分管招生就业工作校领导，成员为研究生院、招生

就业处、发规处、监察室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主要职责： 

1.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日常事务； 

2.按照领导小组的决定组织协调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3.接受上级工作指令完成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二）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可

比照学校设置（名单和职责均需在研究生院备案），职责是全面

负责本部门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开展。 

四、工作程序 

复试工作执行校院两级管理，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下，研究生院与相关部门负责总方案的设计，并统筹协调

复试工作的开展与全程督导；各培养单位党政共管、责权明晰、

自主管理，按照专业特点组织完成具体工作。 

（一）成立复试小组：各培养单位组织所属学位点成立复试

小组，每组由不少于5名本专业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责任心强、

学术水平高、严明公正、经验丰富，且没有直系亲属报考本专业

的在岗在编教师担任，复试小组设组长与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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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前各级培训：各培养单位负责对本部门复试工作人

员进行政策、业务、程序、纪律等方面的培训并签署责任书，明

确工作程序与纪律、评判规则与标准，做好记录与保密，确保复

试全程规范有效、公平公正、平安顺利。 

（三）各专业名额分配：学校招生领导小组根据国家批复我

校的当年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对重点支持领域和专业的要求，以

及学校学科与学位点建设实际，制定一级学位点招生名额预分配

方案，并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审定；各培养单位按照本

部门的硕招分配办法，对招生导师及其所属学科的教学、科研、

研究特色、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等进行综合考量，并以此做本部

门二、三级学科实招数的细化分配，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审核通过后执行。 

（四）复试资格及成绩要求：考生须符合我校报考资格及要

求，且初试成绩应符合当年度国家和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要

求。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的两门课单科成绩均不低于60分。 

1.一志愿考生复试：此类考生参加首批差额复试，准入参加

复试的初试成绩须满足国家公布的 B类分数线和我校对报考专

业的相关要求执行。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按照教育部公

布的政策、分数线及宁夏教育考试院的工作要求执行。 

2.调剂生复试资格：根据一志愿考生复试结果确定缺额专业

和名额，再行调剂复试工作；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初试成

绩须符合我校调剂专业的相关要求，其中临床医学、口腔、中医

学的学硕总分高于 B类考生分数线 10分，专硕总分高于 B类考

生分数线 15分，学硕及专硕的单科均为 A类考生分数线；调入

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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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未尽事宜以国家

相关文件要求为准。 

3.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符合国家“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

条件的考生，若申请参加我校复试，其初试分数线应达到国家公

布的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分数线。 

上述基本要求是我校各学科专业的复试最低基本要求。各培

养单位在学校公布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上，结合本单位招生

计划数和差额复试要求，根据考生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准入

参加复试的考生名单并予以公布。 

（五）复试时间：5月15日-6月30日，复试工作将分批分期

分类开展（另行通知）。 

（六）复试各环节组成：主要包括英语（口语、听力）、专

业笔试、面试（含思政、心理测试、专业）、技能测试（仅对“临

床、口腔中医、护理、公卫、药学”的专硕考生）等环节，因专

业不同各环节分值所占权重各异（附件2），由一级学位点所属

学院自主确定，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执行。各培养单位

对所属学位点的复试结果负责，并对考生提出的质疑做必要的解

释。 

（七）复试方式：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选择网络远程复试，

按学校“网络远程复试工作执行细则”在确保公平和可操作的前

提下开展工作（附件3），力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降低感

染风险，稳妥完成复试。 

（八）复试比例：不低于120%的差额比例。 

（九）复试成绩：复试成绩以百分制计（满分100分），复

试的面试环节若均值低于该项总分的60%视为不合格，将执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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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否决，不予录取；复试总分低于60分者视为不及格，不予录取。 

（十）诚信评判与管理：对作弊学生严格按照规定不予复试

和录取。参与复试的工作人员需严格遵守考务纪律，并按涉密等

级签订工作责任书。 

（十一）体检：将由考生自行在属地二级及以上级别医院完

成，须参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要求，按照《教

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

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

的规定执行，并按我校规定的时限、方式及要求递交体检结果。 

五、录取原则 

（一）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质考核应符合招生要求。 

（二）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加权求和即为总成绩，其中初试成

绩权重为70%，复试成绩权重为30%。 

（三）在各专业内按照总成绩排序，依照从高分到低分顺序，

并体检合格者择优依次录取。拟录取名单经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审核通过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网上公示10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

校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审定。 

六、调档审查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对拟录取考生进行调档审查，仅对审查

合格者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工作纪律 

严肃复试招生和录取纪律，严格组织程序，规范复试执行，

实行校院两级责任到人的目标管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自主

持、组织和督导复试工作，对学生、教师及管理人员进行诚信教

育和承诺管理，执行责任追究，坚决抵制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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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将坚决、迅速、从严处理。 

八、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 

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加强社会监督，对招生工作中的重要事

件及时向学校党委行政主要领导汇报，必要时上会审定。学校开

通政策和信息公布渠道（学校主页、研究生院网页及微信公众

号），同时设立各级监督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等（附件4），保

持申述渠道的畅通。 

九、疫情防控及突发应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等相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指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普通高等院校疫情防控

工作手册》等要求，制订我校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确保复试期间师生的健康安全。 

 

 

                           宁夏医科大学 

                            2020年4月24日 

附件： 

1.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 复试各环节所占复试成绩权重一览表 

3. 网络远程复试工作执行细则 

4. 各培养单位监督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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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宁夏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马  林  孙  涛 

副组长：姜怡邓  朱建华  谢  波  郝银菊 

成  员：徐  方  张海峰  刘  东  熊建团  魏晋怡 

马晓东  杨  怡  周永伟  张晓奇  汤  榕 

张  龙  魏振斌  李  伟  卞  良  李  颖 

郝向利  金群华  马晓恒  周文韬  刘  娟 

杨惠芳  张毓洪  邱鹏飞  马惠昇  赵  峥 

黄永清  司琼辉  乔  慧  孙冬梅  余建强 

白启均  孙玉宁  牛斌凌  马瑞霞  李银山 

吕金捍  姚智卿  王  峰  卢晓华  裴秀英 

马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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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夏医科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各环节所占复试成绩权重一览表 

 

类别 
英语% 

（口语+听力） 
技能测试% 专业笔试% 专业面试% 备注 

学 硕 20 —— 20 60  

专

硕 

临床医学（1051） 15 15 10 60  

口腔医学（1052） 20 20 20 40  

中医学（1057） 20 20 20 40  

护理（1054） 30 20 20 30  

药学（1055） 20 10 20 50  

公共卫生（1053） 20 10 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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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宁夏医科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网络远程复试工作执行细则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根据《宁夏医科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制定2020年硕招网络远程复试工作执行细则。 

一、工作原则 

（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以师生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为第一要务，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确保复试

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 

（二）严格复试组织管理，做到政策透明、流程规范、监督机制健全，

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平公正。 

（三）严格复试考核标准，坚持科学有效，做到全面衡量、综合评价、

择优录取，确保招生质量。 

二、工作流程 

（一）审核证件、确定复试资格 

复试执行前，各培养单位对考生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准考证、本科成

绩单、毕业证、学位证、学籍学历认证报告、英语四或六级等级证书以及

其他相关支撑材料（各院另行通知）等进行线上确认，并做好线上复试前

相关工作准备及网络复试设备的预试确认。 

（二）复试时间、地点 

学校统一提供复试场地（雁湖校区教学楼），研究生院、招就处、现

教中心、后勤处、保卫处等部门协调安排并联合保障；各培养单位组织确

定本部门的复试时间报研究生院本备案，并自行通知所属全体考生，确认

无一漏报。建议 10-15名考生为一组，小组随机分配，考生按要求进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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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环节，时间 20-30分钟/人次，各专业自行确定时间，对同类考生统一

尺度。 

（三）复试平台 

统一在教学楼智慧教室进行，每个复试小组由 5名专家组成，由各院

从专家库中随机选取；平台选用教育部学信网并辅以钉钉、腾讯会议、学

校平台等；考生须按复试要求保证全程双机位开启及音视频摄录像，复试

前应预测效果；除网络复试平台备存音视频资料外，每个考试组也需自行

备份所有考试资料，复试结束时统一存放保密室，学校现教中心协助进行

全程记录，保留线上复试资料。各培养单位负责全程组织并及时上报复试

结果。学校后勤处保证复试教室等公共区域消毒。 

（四）复试环节及方式 

各培养单位可根据本专业特点自行设计考试方式、内容和时限，须对

考生统一尺度，建议以“一站式”完成专业笔试、英语测试、技能测试及

专业面试等诸多环节。 

（五）录取成绩计算 

按初试占 70%，复试占 30%，加权计算。 

三、注意事项 

（一）通知上线的所有考生做好复试前工作准备，备好的各类证件，

熟悉考试流程，进行设备调试等。 

（二）软件平台：以学信网、中国移动云考场为主、备选腾讯会议、

阿里钉钉、学校平台等，提前通知考生进行预测试。 

（三）考生随机分组，每组线上复试在一天内完成。 

（四）确保做好现场全程录音录像与记录工作。 

（五）科学组织校内复试前调剂准备工作。 

（六）对管理人员、复试组教师等进行各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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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通联络 

（一）各培养单位监督联系方式 

培养单位 联系电话 

临床医学院（总医院） 0951-6744327 

基础医学院 0951-6980100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0951-6980142 

中医学院 0951-6880503 

口腔医学院 0951-6743680 

护理学院 0951-6980103 

药学院 0951-6980189 

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0951-6980240 

回医药现代化重点实验室 0951-6880503 

生育力保持重点实验室 0951-6980172 

上海公利医院 0951-6980183 

第二临床医学院（市医院） 0951-6192223 

第三临床医学院（区医院） 0951-5920219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0951-8688182 

 

（二）学校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研招办电话：0951-6980183 

纪委监察电话：0951-698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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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培养单位监督联系电话 

 

 

 

 

 

 

 

 

 

 

 

 

培养单位 联系电话 

临床医学院（总医院） 0951-6744327 

基础医学院 0951-6980100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0951-6980142 

中医学院 0951-6880503 

口腔医学院 0951-6743680 

护理学院 0951-6980103 

药学院 0951-6980189 

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 0951-6980240 

回医药现代化重点实验室 0951-6880503 

生育力保持重点实验室 0951-6980172 

上海公利医院 0951-6980183 

第二临床医学院（市医院） 0951-6192223 

第三临床医学院（区医院） 0951-5920219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0951-8688182 


